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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襄阳市 2019-2020年政府集

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襄阳市 2019—2020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已经市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8年 11月 13日 

襄阳市 2019-2020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按照《财

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的通知》（财库〔2013〕189号）

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 2019-2020年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及标准的通知》（鄂政办发〔2018〕33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

制定襄阳市 2019-2020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一、集中采购目录 

以下项目必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县（市、区）未

依法独立设置集中采购机构的，可按照《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整合建立

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5〕

163号）要求，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集中采购项目择优委托给集

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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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市级预算单位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 50

万元（含）以上，县（市、区）级预算单位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

20万元（含）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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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实行分散采购。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不适用政府采购法

律法规规定。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市级单项或批量采购达到 200万元（含）

以上、县(市、区)级 100万元（含）以上的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政

府采购工程项目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采用招标方式的，公

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事项 

（一）采购人是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和执行的主体，负责本单

位的预算编制及执行，并对其编制及执行结果负主体责任。采购人应将

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全部编入年度

政府采购预算，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属于年度政府购买服务指

导性目录的项目，应结合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单独编列政府购买

服务预算。凡未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未执行政府采购预算的项

目，财政部门可拒付资金。 

（二）采购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真执行支持本国产品、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政府采购政策。属于政府采购政

策支持范围内的企业、产品和服务，应通过采购需求标准、预留采购份

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和强制性采购等措施，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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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政策执行效果。采购人应切实加强政府采购需求源头管理及履约验

收结果管理，推动政府采购物有所值。 

（三）市属高校、科研院所要完善内控管理机制，按照政府采购法

律、法规、规章以及制度的规定和程序，切实做好政府采购项目的自行

采购工作，落实采购主体责任。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采用特事特

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可不进行招投标程序，缩短采购周期。 

（四）进一步扩大采购人采购自主权，提高预算执行效率。采购人

为保障部门自身正常运转、或为履行自身工作职能、或为社会提供公共

服务，须在党媒、党报、党刊等特定媒体发布的广告宣传及水、电、天

然气、土地等项目暂不编入年度政府采购预算，不纳入政府采购管理。 

（五）属于本部门、本系统有特殊要求的项目，采购单位可自行委

托中央、省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或部门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但无论是

集中采购机构采购，还是采购人自行采购或委托代理机构采购，都必须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采购方式和程序组织实施

采购活动。 

（六）全市各级集中采购机构要围绕委托代理、编制采购文件、执

行采购程序和代理采购绩效等政府采购活动的重点内容和环节改进服

务管理，优化采购流程，全面推行电子化采购，提高采购执行效率和服

务质量。要根据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公开招标

数额标准以下的可采取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等方式组织实施，提高政府

采购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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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纳入协议供货的项目，各采购单位要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制度。 

（八）县（市、区）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行使《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变更采购方式的职权。 

 

 

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11月 13日印发 

 


